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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华春光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金华春光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

通知已于 2019 年 7 月 11 日以专人送达、电话等方式发出。会议于 2019 年 7 月 17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 3 人，实际出席监事 3

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黄颜芳女士主持，全体监事均行使了表决权。会议的召集、

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

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 

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履行了必要的审议、

表决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

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9 年 4 月修订）》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等法律法规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制度》的规定。此次变更是公司响应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做出的审慎决定，不会

改变募集资金的投资方向及项目实施的实质内容，不会对项目实施造成实质性影响，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的议案并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春光科技关于变更部分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24)。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银行承兑汇票及信用证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

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 

公司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期间，根据公司募投项目的实际情况，使用公司

银行承兑汇票及信用证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涉及的款项，同时，建立使用银行

承兑汇票及信用证支付募投项目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流程。该事项制定了

相应的操作流程，能够保证募集资金得到合理使用，不会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实施，

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春光科技关于使用银行承

兑汇票及信用证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025)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实施的情况下，拟使用总额不超

过人民币 2.5 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适度、适时的现金管理，并在上述额度内滚

动使用，自公司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公司授权总经理或总经理授权

人员在上述额度范围行使投资决策并签署相关文件，由公司财务部门负责具体组织

实施。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26）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金华春光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 年 7 月 18 日 


